
附件

厦门市建设工程建设（代建）单位履行质量安全首要责任

专项检查表
	序号
	检查

类别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及分值
	存在问题
	得分

	1
	思想认识方面

（5分）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分）
	1.企业和项目是否学习并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论述。（2分）

2.企业和项目是否认真学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文件，严格落实相关工作部署。（3分）
	
	

	2
	制度制定方面

（12分）
	质量安全保证体系

（5分）
	1.是否建立健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责任管理制度和技术管理体系：
①是否建立本单位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制度，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隐患是否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1分）

②是否建立质量安全会议制度，会议记录是否详实。（1分）

2.质量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是否有计划、有落实；是否将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管理文件纳入学习内容；是否建立员工教育培训档案；是否进行岗前质量安全教育培训。（3分）
	
	

	
	
	制度内容
（2分）
	1.制度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分）
	
	

	
	
	项目管理机制

（5分）
	1.岗位质量安全责任是否明确，是否开展质量安全管理情况奖惩考核。（2分）

2.工程施工质量安全验收标准（必要时含验收方案）是否明确。（2分）

3.质量安全管理机制运行是否存在不足和需要改进的事项。（1分）
	
	

	3
	制度执行（运行）方面

（16分）
	管理制度的日常监督检查和定期考评情况

（2分）
	1.企业是否指导、检查在建项目根据企业管理制度建立项目管理制度。（1分）

2.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复核整改闭合。（1分）
	
	

	
	
	企业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质量安全首要责任执行情况

（4分）
	1.建设（代建）单位主要领导班子及其质量安全部门主要负责人是否带队下现场检查并发现质量安全问题。（2分）

2.重大节假日、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企业负责人是否带队检（抽）查，检查发现的问题是否复核整改到位并留下闭合记录。（2分）


	
	

	
	
	工程建设程序

（2分）
	1.是否按规定办理施工手续。（1分）
2.是否及时将项目信息录入福建省建设工程监管一体化平台、厦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一体化监管信息系统。（1分）
	
	

	
	
	设计相关工作

（3分）
	1.是否办理勘察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经图审的图纸是否满足施工进度的要求。（1分）

2.勘察设计变更，是否在施工前按规定程序完成更改，重大设计变更是否通过审查机构审查。（1分）

3.是否要求设计单位及时解决现场存在的设计问题，省重点项目是否按规定要求设计代表驻场。（1分）


	
	

	
	
	日常检查开展情况

（3分）
	1.建设（代建）单位是否按规定的频次要求在安全检查系统落实打卡。（1分）

2.是否督促施工、监理单位按规定的频次要求，在安全检查系统落实打卡。（2分）


	
	

	
	
	落实工作要求
（2分）
	1.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要求，是否组织认真落实。（2分）


	
	

	4
	现场管理方面

（67分）
	现场管理人员配备

（2分）
	1.建设（代建）单位现场管理人员的数量和专业配备是否按规定配备并符合实际工作需求。（2分）
	
	

	
	
	建设（代建）单位管理人员履职情况

（6分）
	1.建设（代建）单位项目管理人员是否到岗履职，是否按规定参加监理工地例会。（1分）
2.建设（代建）单位是否参加有关设计方案论证，是否按规定参加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会。（1分）

3.建设（代建）单位获悉第三方监测发现的异常信息或质量检测机构反馈的质量问题，是否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2分）

4.建设（代建）单位项目负责人是否按规定组织或参与相关验收。（2分）
	
	

	
	
	现场质量安全管理情况

（18分）
	1.是否对参建各方主体资质和人员资格及其专业数量配备进行审查。（1分）

2.是否提供工程基础资料（含周边环境各项资料是否完整、齐全）。（1分）

3.场地、水、电、交通条件等能否满足施工要求，是否存在拆、改、移不到位，危及施工安全和工程周边环境安全；或者对于危及周边环境的建设活动是否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1分）
4.是否擅自修改勘察、设计文件或提供非原设计单位出具的施工图。（1分）

5.是否按规定委托第三方监测、检测及测量等，并督促第三方监测、检测及测量机构按规定开展工作。（1分）

6.是否督促施工、监理单位按规定开展建筑材料（含预拌混凝土）、购配件或设备、实体的质量检测与验收；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2分）
7.是否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包括未取得相关专项验收认可文件）即进入下一阶段的情况，验收组织和人员资格是否符合规定，验收内容、程序是否符合要求。（3分）

8.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质量缺陷、文明施工问题是否有明确处理意见；是否建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检查记录或隐患管理清单档案等可追溯性的资料。（3分）
8.建设主管部门、质量安全机构责令改正或约谈的现场存在问题是否按时整改到位，是否如实配合主管部门的各项检查工作。（3分）

9.对工程质量安全投诉是否积极妥善处置。（2分）
	
	

	
	
	专项工作开展情况（26分）
	1.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是否按省厅、市住建局的实施方案要求，牵头部署开展整治工作。（3分）

2.人员履职管理：

①是否按规定程序办理关键岗位人员变更，变更后的人员执业资格是否满足工程规模和招投标文件要求，是否按合同约定进行处置。（2分）
②是否督促施工、监理单位人员到位履责；对于人员未到位履责的，是否按规定和合同约定处置。（2分）

③是否定期检查关键岗位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2分）
3.四个专项整治：
①是否牵头部署防高坠、装修扫尾、设备安装、分包单位管理等四个专项整治工作；（2分）

②是否对专业分包进行审核并建立台账。（1分）
③进场作业的其他专业单位是否已对接相关行业和业务主管部门，签订四方管理责任书（1分）
4.检测专项：

①检测合同是否为建设（代建）单位与检测单位单独签订合同。（2分）

②建设（代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检测费用。（2分）

5.施工现场混凝土试件管理专项整治：施工现场混凝土试件的管理是否落实相关文件要求。（1分）

6.桩基质量管控：
①是否按要求定期比对桩基主要材料进场数量和实际用量，追溯具体桩号使用情况；（2分）
②是否督促施工、监理单位按要求建立一桩一档、选桩、开展桩长专项检测。（2分）

7.监理单位专项整治：
①建设（代建）单位是否保障监理权益，支持监理企业和监理人员依法依规开展监理工作；（2分）

②发现其未落实有关要求的，是否及时督促其整改。（2分）
	
	

	
	
	文明施工情况

（6分）
	1.是否按《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围挡图集》及文件要求设置围挡（包括围挡结构、构造、贴图等）或整治提升。（1分）

2.是否存在主体立面明显影响市容市貌（结合周边环境判断）。（1分）

3.是否存在施工现场出入口洗车台、沉淀池和车辆冲洗设施设置，或临时钢板设置不符合要求。（1分）

4.是否存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和场内主要道路不整洁，有大量浮土或积土，或无效覆盖。（1分）

5.是否督促项目现场按规定采取喷雾、降尘等措施。（1分）

6.因严重扬尘、排污问题被环保、城管、园林等部门通报，或者扬尘考评低于75分。（1分）
	
	

	
	
	现场协调管理（2分）
	1.两个及以上施工单位在同一场地内作业的，是否督促及时签订质量安全管理协议，是否明确双方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协调负责人。（1分）

2.是否建立多方共管协调管理制度，现场协调管理到位，有序施工。（1分）
	
	

	
	
	建设项目档案管理

（1分）
	1.工程资料形成与施工进度是否同步、真实，是否及时收集、整理、归档。（1分）

	
	

	
	
	应急预案管理情况

（6分）
	1.是否按规定组织编制项目应急预案。（1分）

2.应急预案是否全面、针对性强，并组织演练。（1分）

3.是否建立对周边环境保护等突发投诉事件处置的应急管理制度，是否按制度规定积极响应。（1分）

4.是否组织建立项目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和队伍，是否按要求配备应急救援物资。（1分）

5.事故、险情发生后是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按“四不放过”的原则进行处置。（1分）

6.是否发生影响较为恶劣的质量安全突发事件。（1分）
	
	

	正向分

（最高5分）
	1.建立施工现场智慧工地项目管理系统（包含工程信息管理、人员信息管理、物料信息管理、机械设备管理、文明施工管理、施工质量管理、施工安全管理和建筑信息模型（BIM）等功能）、智慧工地企业管理平台，每一项加1分，最高加3分。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推广使用智能建造技术产品，推广“机器代工”，推广一批实用型的新工具、新设备，如钢筋自动绑扎机、实测实量仪器等，每一项加0.5分，最高加2分。
	
	

	合计
	105分（含正向分5分）
	
	


备注：检查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得分90分（含）以上的为优秀，得分80分（含）-90分的为良好，得分70分（含）-80分的为合格，得分7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

检查人员（签名）：                                 

受检单位人员（签名）：

